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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交易金額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財政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
個月，二零一四年租賃事項項下已付之租金總額如下：

年租

人民幣 （港幣）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381,733 (1,611,101)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436,953 (1,675,487)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 1,236,908 (1,442,235)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二零一四年租賃事項及租賃事項項下已付之
租金總額為人民幣1,770,746元（相當於約港幣2,063,990元）。

年度上限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之租賃事項之年度上限將分別為人
民幣3,3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3,850,000元）、人民幣3,45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4,020,000

元）及人民幣3,0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3,500,000元）。年度上限乃基於根據租賃事項應付
予出租人之年度總額而釐定，而就聯合光伏深圳租賃事項及共和新能源租賃事項而言，
則參考二零一四年租賃事項項下之過往交易金額。

有關出租人之資料

出租人為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有限公司。出租人主要從事房地產發展、銷售及租賃，
並為招商新能源集團之聯繫人。招商新能源集團（連同其一致行動人士）為本公司之主要
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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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租賃事項之理由及牌益

鑑於租賃事項項下所租用之物業均於該大廈內，預期本集團之相關成員公司將可得益於
鄰近彼此營運，並從而提升合作及管理效率。本公司亦相信，以具競爭力之費率（其乃因
本公司與招商新能源集團之穩定關係而向本公司提供）向出租人租用辦公室物業乃符合
商業利益。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租賃事項乃於本集團之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
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經考慮租賃事項之租金及其他條款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
董事）認為租賃事項之條款及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鑑於本集團僅為合夥企業（由獨立普通合夥人管理）之有限合夥人，故本集團認為合夥企業並
非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三月進行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
審核過程中，本公司之核數師認為，由於本集團對合夥企業施加控制權，合夥企業應於本集團
之綜合賬目內綜合入賬。

本公司接納其核數師認為合夥企業應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
賬目內綜合入賬之觀點。因此，於本公司接納其核數師之觀點後，本公司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
快作出與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之收購事項及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之租賃事項有關之本公告。

收購事項

倘合夥企業於二零一七年八月被視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有關收購事項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
見上市規則）（按合併基準計算）則應超過5%但不超過25%，因此，收購事項將會構成本公司之
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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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事項

倘合夥企業於二零一七年八月被視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於山西收購事項完成後，山西艾特將
會成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於租賃事項日期，出租人為招商新能源集團之聯繫人，而招商新能源集團（連同其一致行動人
士）則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出租人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而租賃事項構
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之年度上限（按合併基準計算）之其
中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將會超過0.1%但低於5%，故租賃事項將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14A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但將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倘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合夥企業並非被視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則租賃事項因此毋須合併計算，
而聯合光伏深圳租賃事項及共和新能源租賃事項（按合併基準計算）將會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
公司之獲完全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概無董事於租賃事項中擁有重大權益，因此，概無董事須就批准租賃事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董
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然而，於相關董事會會議上，李原先生、盧振威先生及唐文勇先生（彼等
均為招商新能源集團之董事）已自願就租賃事項放棄投票。

內部監控措施

董事會於獲悉收購事項及租賃事項之實情後，相信未能及時刊發相關公告並非故意之舉，並將
採取適當措施減低再次發生之風險。董事會將採取措施以加強相關內部監控程序，以避免日後
發生類似事件，包括為其財務部安排關於適當分類之培訓，有關合夥企業何時須於本集團之綜
合賬目內綜合入賬，並要求其財務部日後就任何新企業之會計處理尋求專業意見。於二零一七
年以前，本集團並無投資合夥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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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所載涵義：

「二零一四年
租賃事項」

指 出租人與聯合光伏深圳就該大廈902及903室之租賃訂立日期為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之租賃協議以及出租人與共和新能源就
該大廈1004室之租賃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日之租賃協
議

「收購事項」 指 山西收購事項及神池收購事項

「年度上限」 指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根據租賃
事項應付予出租人之金額上限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該大廈」 指 萬海大廈A座，其位於中國深圳市南山區蛇口南海大道1031號

「招商新能源集團」 指 招商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並（連同其一致行動人士）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本公司」 指 熊貓綠色能源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共和新能源」 指 中利騰暉共和新能源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有限公
司，並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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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新能源
租賃事項」

指 共和新能源與出租人就該大廈1004室之租賃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
年十一月八日之租賃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幣」 指 港幣，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

「租賃事項」 指 山西艾特租賃事項、聯合光伏深圳租賃事項及共和新能源租賃事
項

「出租人」 指 深圳市招商創業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有限公司，
並為招商新能源集團之聯繫人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合夥企業」 指 杭州燦鴻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三月十六日之公告引述為絲路新能源基金（有限合夥）），
為一間根據合夥協議成立之有限合夥企業

「合夥協議」 指 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六日之合夥協議，詳情披露於本公司同
日之公告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山西收購事項」 指 合夥企業根據山西協議收購山西艾特78%股權

「山西協議」 指 合夥企業與賣方就山西收購事項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八
日之股權轉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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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艾特」 指 山西艾特科創風電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有限
公司，且為山西艾特項目之唯一擁有人

「山西艾特
租賃事項」

指 山西艾特與出租人就該大廈904室之租賃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八日之租賃協議

「山西艾特項目」 指 兩個位於中國山西省之風力發電站，由山西艾特擁有及營運，於
建成後總裝機容量約為96兆瓦

「神池收購事項」 指 合夥企業根據神池協議收購神池艾科78%股權

「神池協議」 指 合夥企業與賣方就神池收購事項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八
日之股權轉讓協議

「神池艾科」 指 神池縣艾科光電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公司，
且為神池艾科項目之唯一擁有人

「神池艾科項目」 指 兩個位於中國山西省之太陽能發電站，由神池艾科擁有及營運，
總裝機容量約為20兆瓦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合光伏深圳」 指 聯合光伏（深圳）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有限公司，
並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聯合光伏深圳
租賃事項」

指 聯合光伏深圳與出租人就該大廈902及903室之租賃訂立日期為二
零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之租賃協議

「賣方」 指 宋先生

「千瓦時」 指 千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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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瓦」 指 兆瓦，相當於1,000,000瓦特

「%」 指 百分比

代表
熊貓綠色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李原

香港，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原先生（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盧振威先生、李宏先生、
邱萍女士、姜維先生及于秋溟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唐文勇先生及李浩先生；以及本公
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關啟昌先生、嚴元浩先生、石定寰先生及馬廣榮先生。

僅供說明用途，人民幣乃按人民幣1元兌港幣1.166元之匯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之平均匯率）換算為港幣。概不表示任何人民幣金額已經或可以按上述匯率或任何
其他匯率作出換算。


